
附件

“中国快递示范城市”名单

一、通过新一轮评选的城市名单

河北省廊坊市、江苏省连云港市、江苏省宿迁市、浙江省湖州市、浙江省嘉

兴市、安徽省阜阳市、安徽省安庆市、山东省济南市、山东省潍坊市、山东省德

州市、河南省商丘市、湖北省荆州市、广东省佛山市、广东省中山市、广西壮族

自治区南宁市、四川省成都市。

二、通过复评的城市名单

第一批：辽宁省大连市、江苏省苏州市、浙江省杭州市、浙江省宁波市、安

徽省合肥市、福建省厦门市、福建省泉州市、山东省青岛市、湖北省武汉市、广

东省揭阳市。

第二批：辽宁省沈阳市、江苏省无锡市、浙江省温州市、浙江省台州市、浙

江省义乌市、安徽省芜湖市、福建省福州市、福建省晋江市、江西省南昌市、山

东省临沂市、河南省漯河市、湖北省鄂州市、湖南省长沙市、广东省广州市、陕

西省西安市。


